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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部 分 

定    义 

第 1 条：缩略语 

(a) 在本行政规程中： 

 (i) “《实施细则》”指《保护原产地名称及其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

实施细则》； 

 (ii) “细则第……条”指《实施细则》第……条。 

(b) 在本行政规程中，凡细则第 1 条中提到的用语，其意义与《实施细

则》中的相同。 

第 二 部 分 

表    格 

第 2 条：规定表格 

 凡《实施细则》规定必须使用表格办理的程序，国际局应为之制定表格。 

第 3 条：任选表格 

 除第 2 条所述以外，对于须按《实施细则》办理的程序，国际局可以制定任选表

格。 

第 4 条：表格的提供 

 国际局应在其网站上，并承索以纸件形式，提供第 2 条和第 3 条所述的一切规定

表格和任选表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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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部 分 

主管机关与国际局之间的通信 

第 5 条：书面通信；通信含有多份文件 

(a) 通信应以书面形式进行，用打字机或其他机器打印。 

(b) 通信含有多份文件的，应附一份清单，列明每份文件。 

第 6 条：传真通信 

(a) 主管机关与国际局之间的通信可通过传真发送。通信必须由主管机关

用正式表格提交的，传真通信必须使用正式表格。 

(b) 国际局从主管机关收到的传真通信不完整或因其他原因不可用时，应

通知主管机关。 

第 7 条：电子通信 

(a) 主管机关与国际局之间的通信，包括提交国际申请，如果该主管局要

求采用电子方式，应按国际局与该主管机关商定的办法采用电子方式进行。 

(b) 国际局从主管机关收到的电子通信不完整或因其他原因不可用时，应

通知主管机关。 

第 8 条：国际局发送的通知 

(a) 细则第 22 条第(1)款所述的由国际局发给主管机关的通知，通过邮局或

投递公司寄发的，收到日期以邮局或投递公司根据其所作的邮件记录提供的说明为

准。通知通过传真或电子方式发送的，如果因发送地与接收地之间的时差，开始传送

的日期与收到传送的日期不一致，两个日期中较晚的日期应视为收到日期。 

(b) 按上述办法确定的日期，国际局应向有关主管机关发出确认，并通知

原属国主管机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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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条：主管机关发送的通知 

(a) 国际局收到细则第 21 条所述的声明，应向寄发声明的主管机关发出回

执。 

(b) 细则第 21 条所述的声明通过传真或电子方式发送的，如果因发送地与

接收地之间的时差，开始传送的日期与收到传送的日期不一致，两个日期中较早的日

期应视为发出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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